《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院评审标准实施

细则（2026年版）》政策解读

现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26年版）》（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作以下政策解读。
一、为什么要制定《实施细则》？
医院评审对于推动各级各类医院落实功能定位、依法规范执业、保障质量安全、提高服务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引导三级医院落实功能定位，深化质量内涵效率式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制定了《三级医院评审标准（2025年版）》（国卫医政发〔2025〕4号）（以下简称《国家标准》），进一步指导各地做好医院评审工作。根据《国家标准》要求，我委有必要制定《实施细则》，切实发挥医院评审“指挥棒”作用，加强我区三级医院管理和质量持续改进，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二、《实施细则》的制定参考了哪些文件？

本《实施细则》的制定，严格遵循《国家标准》的各项要求，充分总结和吸收了往年广西医院评审实施经验，并参考借鉴了其他省份评审标准的相关内容，力求使本《实施细则》既与国家统一要求保持高度一致，又能紧密结合广西实际，增强其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实施细则》主要有哪些内容？

《实施细则》共设2个部分46节474条标准及其监测指标。《实施细则》纳入《国家标准》的绝大多数核心内容，同时新增若干指标，从而在确保与国家整体要求保持一致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广西本地医疗卫生管理的重点与特色。

（一）实施细则制定与使用说明新增了评审实施程序和标准适用范围，调整了数据指标评审方法、第二部分评审条款符合比例计算方法、数据核查原则及评审结果判定标准。
（二）第一部分为前置要求部分。

共设5节32条指标。在《国家标准》基础上，新增如下内容：

1.在第二节“依法执业和规范服务”中新增一条，内容为：（十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未依法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及相关手续，违规改变建筑内部结构或使用功能，情节严重。

2.在第五节“综合管理”中新增两条，内容分别为：（三十一）未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及评价标准（试行）的通知》要求开展电子病历信息化建设评价，电子病历评级未达到4级及以上；（三十二）医疗机构电子病历（含病案首页）、电子处方、检查检验结果等医疗管理相关信息数据未与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实现互联互通。

（三）第二部分为医疗服务能力与质量安全监测数据部分。

共设5章41节442条899个监测指标，指标体系涵盖质量、安全、能力、效率、运行等多个维度。

1. 第一章，依据《国家标准》，新增“总床位数、单体院区床位数、分院区数量及本评审周期内新增量”“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应当设置精神科”“精神科医师数占比”“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应当设置全科医学科”4个指标；沿用广西既往实施细则中的“配备正高级卫技人员科室数与临床医技科室数比”“医护比”“病理医师占比”“儿科医师占比”“重症医师占比”“麻醉医师占比”“中医医师占比”等12个指标，新增“继续医学教育指标”，包含“国家级及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执行率”“卫生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年度学分达标率”“全面覆盖卫生技术人员接受继续医学教育”3个指标；调整“具有国家级、自治区级高层次人才人数”等3个激励性指标的符合率加成方法。

2.第二章，依据《国家标准》，新增“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落实情况”，沿用广西既往实施细则中的“出院患者手术占比”“出院患者微创手术占比”2个指标；调整激励性指标“获国家或自治区级重点专科数量”的符合率加成方法。

3.第三章，依据《国家标准》增加了8个重点专业（肿瘤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健康体检与管理、疼痛、整形美容、脑损伤、放射影像、门诊管理）质量控制指标。其中将“整形美容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设为适用性指标，若医院未开展相关诊疗业务，可申请对应指标不纳入评审范围。

4.第四章，依据《国家标准》增加了4个单病种〔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急性肺血栓栓塞症、重症急性胰腺炎(初始治疗)、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删除了49个单病种的监测指标“病例上报率”及6个只监测“病例上报率”的单病种（终末期肾病血液透析、口腔种植术、围手术期预防感染、围手术期预防深静脉血栓栓塞、中高危风险患者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症需要落实预防静脉血栓措施的重点患者）。

5.第五章，“消化内镜诊疗技术医疗质量控制指标”及“广西壮族自治区限制类医疗技术”两部分内容维持不变。《实施细则》将“国家限制类医疗技术”与“人体器官捐献、获取与移植技术”两部分内容设为激励性指标，共19条50个指标。

6.依据《国家标准》取消第三部分“现场检查”。



